[bookmark: _GoBack]庐山市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专项转移支付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包括政策背景、立项依据等。
1、赣财社指[2019]52号（抚恤和生活补助资金）992万元。
2、赣财社指（2019）60号（抚恤和生活补助）313万元。
（二）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2020年中央财政资金拨付我市财政，确保优抚对象补助资金能及时发放。
（三）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优抚对象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20年优抚对象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中央预算补助资金共计1305万元，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根据我市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人数、标准下拨资金，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由市财政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优抚对象人数和补助标准草拟资金下拨文件，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领导签发后，由市财政局社保股核拨下达到各乡（镇）财政所账户，乡镇财政所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经管理制度。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为本年度优抚对象1488人足额发放补助资金。
（2） 项目完成质量。
    高标准为优抚对象服务，发放的准确率100%。
（3） 项目实施进度。
优抚对象补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2020年度目标值为100%，我市实际完成值为100%，目标已完成。
（4） 项目成本节约情况。
 按照标准执行。
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提高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2） 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体现了党中央对优抚对象的关怀，宣传了党的政策，有利于巩固国防。
（3） 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无
（4）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严格落实有关标准政策，有效的提高优抚对象的生活质量，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优抚对象满意率达到100%以上。
五、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我市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均已完成，下一步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抓好优抚对象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和发放。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拟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优抚对象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同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资金安排相结合的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实施更加积极的发放政策。绩效自评结果拟在局对外公示栏主动公开，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附件：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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